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兖矿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购买资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兖矿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兖矿能源”“公司”）控股子公司兖煤澳大利亚有限公司（“兖煤澳洲”）于2026年4月14日与EMR Capital Advisors Pty Ltd、Kestrel Coal（EMR）Limited、EMR Capital Management Limited，以及Adaro Capital Limited（“ACL”）（合称“卖方”），签署具有约束力的交易文件，拟收购红隼煤炭集团有限公司（“红隼集团”）100%权益，间接取得红隼煤矿80%权益，交易对价上限为24亿美元，包括18.5亿美元首付现金对价及最高不超过5.5亿美元的或有现金对价（“本次交易”）。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批准，尚需履行澳大利亚竞争和消费者委员会（“ACCC”）审查、澳大利亚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FIRB”）批准、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山东省商务厅、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境外并购反垄断机构批准，以及三井红隼煤炭投资有限公司（“三井公司”）放弃红隼煤矿80%权益的优先购买权等程序。
· 前述董事会决议在本公告披露前予以暂缓披露并严格保密。
· 本次交易存在不能最终达成的风险。

一、本次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2026年4月14日，兖煤澳洲与卖方签署具有约束力的交易文件，拟收购红隼集团100%权益，从而间接持有红隼煤矿80%权益（红隼煤矿剩余20%权益由三井公司持有）。本次交易对价上限为24亿美元，其中包含18.5亿美元首期现金对价及最高不超过5.5亿美元或有现金对价。根据或有对价约定，交割完成后首五个年度内，若任一年度普氏澳洲离岸优质低挥发分硬焦煤指数（PLVHA00）所公布的每日平均价格（均值）超过225美元/吨，兖煤澳洲将就红隼煤矿80%权益对应的煤炭销售收入，以年度产品均价超出225美元/吨的部分为基数，按30%比例向卖方支付相应或有对价，相关款项于各年度支付条件达成后尽快支付。
兖煤澳洲将通过自有可用现金、12亿美元5年期银团收购贷款支付首付对价，或有现金对价以收购完成后首五年经扩大后的兖煤澳洲业务所产生的经营性现金流支付；同时兖煤澳洲已获得2亿美元5年期承诺营运资金融资，将用于满足期内兖煤澳洲的流动性需求。资金来源不涉及股权募集资金。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bookmark: OLE_LINK25]公司于2026年2月11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批准了《关于兖煤澳洲实施收购红隼集团权益项目的议案》。会议同意兖煤澳洲以不超过24亿美元价格，竞价收购红隼集团100%权益，并授权兖煤澳洲办理项目审批、报价、协议签署、资金筹备等事宜。表决结果为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公司上市地监管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本次交易属于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鉴于公司董事会审议收购红隼集团100%权益事项时，该事项处于竞价谈判阶段，相关结果及协议签署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避免信息提前泄露导致公司在竞价、报价及商务谈判中处于不利地位，影响项目推进成功率，并防范因交易不确定而引发的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管理规定》，本次交易属公司商业秘密，公司按照规定履行暂缓披露内部登记及审核程序，对该事项实施信息暂缓披露。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就收购红隼集团权益事项竞价成功并签署相关交易文件，暂缓披露的原因已经消除，现公司对本次交易相关情况予以正式披露。
2、 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本次交易对方为EMR Capital Advisors Pty Ltd、Kestrel Coal（EMR）Limited、EMR Capital Management Limited、ACL，均为独立于公司及关联方的第三方。
EMR Capital Management Limited是一家专注于资源领域的私募股权基金管理及运营机构。EMR Capital Advisors Pty Ltd 、Kestrel Coal (EMR) Limited均系其旗下运营实体。前述主体于本公告披露日合计持有红隼集团52.01%权益。
ACL为一家于马来西亚成立的公司，于本公告披露日持有红隼集团47.99%的股权。ACL为于印尼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PT Adaro Andalan Indonesia Tbk的一家附属公司。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概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红隼集团100%权益（其间接持有红隼煤矿80%权益），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查封、冻结等限制转让情形，不涉及诉讼、仲裁等妨碍权属转移的情况。
红隼集团持有红隼煤炭资源有限公司（“红隼公司”）100%股权，红隼公司持有红隼煤矿的非公司制合资企业（即红隼煤矿）80%权益并负责运营，剩余20%权益由三井公司持有。
（二）主要财务信息
下表载列数据按澳大利亚会计准则编制，红隼集团最近三年主要财务信息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红隼集团

	
	2025年12月31日
（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579,035 
	1,640,438 
	1,681,241 

	负债总额
	531,819 
	559,799 
	653,644 

	净资产
	1,047,216 
	1,080,639 
	1,027,597 

	项目
	2025年度
（未经审计）
	2024年度
（经审计）
	2023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447,165
	511,957 
	703,392 

	净利润
	13,000 
	22,718 
	75,59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253 
	22,718 
	75,596 


（三）红隼煤矿
红隼煤矿位于昆士兰州鲍文盆地，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在产井工煤矿之一，主产优质硬焦煤（约占80%），辅以半软焦煤与动力煤，产品以低灰分、高流动性、高塑性、有害元素含量低为特点，主要销往日本、韩国、印度及东南亚等亚洲钢铁企业市场。
截至2025年9月1日，红隼煤矿JORC规范（《澳大拉西亚勘探结果、矿产资源量与矿石储量报告规范》）可销售储量和资源量分别为1.64亿吨和4.06亿吨（红隼煤矿100%权益口径），矿山服务年限约25年，并具备进一步延长的潜力。该矿已具备极高产效率，根据主要生产率指标，位居澳大利亚井工煤矿前二名；近年原煤产量600万–810万吨/年，2025年原煤产量约810万吨、商品煤约590万吨，2026年潜在商品煤产量约600万吨。
四、交易标的定价情况
本次交易对价系兖煤澳洲公司在卖方组织的竞争性招标程序中，基于独立、平等的商业谈判原则协商确定，并参考了兖煤澳洲及其专业顾问在卖方所提供信息基础上开展的尽职调查及财务分析结果。在确定交易对价时，兖煤澳洲综合考虑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因素：红隼集团的历史及预测财务表现和运营表现、红隼煤矿的矿山开发计划、矿产储量、已知的矿产资源量以及该资产的潜在上行空间。此外，兖煤澳洲在确定交易对价时，亦参考了多项可比上市公司及可比交易的估值倍数。
或有对价机制为矿业并购常规安排，能够有效应对煤价波动风险，实现对交易各方的有效激励。该机制的设置参考了行业先例交易及概率情景分析，并结合当前煤炭市场环境综合确定，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
五、本次交易协议及履约安排
（一）协议主体
卖方：EMR Capital Advisors Pty Ltd、Kestrel Coal（EMR）Limited、EMR Capital Management Limited、ACL
买方：兖煤澳洲
目标公司：红隼集团100%权益
（二）交易价格
总对价上限24亿美元，含18.5亿美元首付现金对价及合计不超过5.5亿美元的或有现金对价。交割完成时支付首付现金对价；交割完成后首五个年度内，若任一年度普氏澳洲离岸优质低挥发分硬焦煤指数所公布的每日平均价格（均值）超过225美元/吨，兖煤澳洲将就红隼煤矿80%权益对应的煤炭销售收入，以年度产品均价超出225美元/吨的部分为基数，按30%比例向卖方支付相应或有对价。
（三）交易完成条件
本次交易需满足以下先决条件：ACCC审查、FIRB批准、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山东省商务厅、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境外并购反垄断机构批准。
三井公司放弃红隼煤矿80%权益的优先购买权。
上述条件须在2026年11月30日或之前满足（但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山东省商务厅、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审批除外，该等审批的最迟满足日期为上述日期后第5个营业日，或由交易各方另行约定的其他日期），如于上述日期前仍未达成或豁免该等条件，各方可协议将该日期延长至2027年2月28日，否则兖煤澳洲或卖方均有权终止交易。
（四）终止权
本次交易可在交割完成前于若干情形下终止，包括：
1.未能满足先决条件。若在最终截止日前未能满足或放弃条件，则协议任意一方均可终止协议（须遵守最大努力义务）。
2.资不抵债。买方因卖方或红隼集团资不抵债而终止协议；卖方因买方或买方担保人资不抵债而终止协议。
3.重大不利变化。若在完成前发生重大不利变化且未能在协议整改框架内修正，则买方可终止协议。
4.若在许可的延期期间后仍未能完成，则非违约方有权终止协议。
5.控制权变更。若买方发生控制权变更，则卖方有权终止协议。
（五）定金
兖煤澳洲于签署交易文件时，支付4,000万美元现金定金。该定金可抵扣首付对价，并计息。该定金仅在特定情况下由卖方保留，即：兖煤澳洲公司未能完成交易、拒绝履行交易文件，或未能取得中国相关机构对外投资监管批准。
该定金金额系兖煤澳洲与卖方在独立、平等的商业谈判基础上协商确定。经综合考虑本次收购的战略意义以及卖方开展的竞争性招标程序后，公司认为该定金安排就本次交易而言属合理。各方已达成一致，如兖煤澳洲未能取得对外投资监管审批，定金将作为唯一向卖方的补偿方式。
（六）保证与赔偿
兖煤澳洲已就本次交易获得赔偿与保证保险保障。
（七）商业行为
从签约到完成，卖方必须促成红隼煤矿：
1.按照一贯过往实践在正常业务过程中运营；
2.在所有重大事项中遵守法律、重大合同及批准；
3.按照约定的预算和工作计划行事。
交易文件包含一份全面的受限行为清单（受限于多项约定门槛），包括以下限制：
1.资本结构变动；
2.重大收购或处置；
3.重大合同；
4.债务，及产权负担；
5.章程文件修正。
六、本次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扩大业务规模，强化多元化布局。红隼煤矿作为澳洲产量最大的井工冶金煤矿之一，生产低灰分、高流动性优质硬焦煤，在全球海运冶金煤获利曲线中位列前35%。本次交易由兖煤澳洲实施，合并红隼煤矿商品煤产量后，可进一步巩固兖煤澳洲在澳洲煤炭生产商中的市场地位；同时丰富公司煤矿布局、煤种及客户结构，提升资产质量，增强公司盈利韧性与长期战略灵活性。
（二）把握市场机遇，实现公司价值与现金流双提升。依托亚洲钢铁需求增长、全球冶金煤供应受限的机遇，红隼煤矿凭借优质产品及对亚洲市场的精准覆盖，具备较强定价能力；本次交易完成后预计可为公司贡献现金流，有望通过运营优化及行业周期复苏为公司实现进一步价值创造。
七、风险提示
（一）本次交易尚需ACCC审查、FIRB批准、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山东省商务厅、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境外并购反垄断机构批准，以及三井公司放弃优先购买权。本次交易能否最终达成存在不确定性。
（二）若本次交易未能顺利推进实施，公司存在损失4,000万美元定金的风险。
[bookmark: _Hlk126145049]（三）红隼煤矿产品为焦煤及动力煤，价格受宏观经济、市场供需及下游行业周期影响波动较大，若煤价大幅波动，将对经营业绩及估值产生不利影响。同时，该矿存在安全技术风险，若管控不到位，可能影响产能、成本及投资回报。
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后续进展，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八、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二）商业秘密信息暂缓披露登记表；
（三）签署的交易文件。

特此公告。


兖矿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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